
月 日 时 地点 月 日 时 地点
单据
张数

金额 天数 金额 项目
单据
张数

金额

8 2 8
拉斯
塔特

8 2 10
卡尔斯

鲁厄
火车 1 72.11 住  宿  费

8 2 10
卡尔斯

鲁厄
8 2 12

法兰克

福
火车 2 491.06 市 内 车 费 1 25

8 2 12
法兰克

福
8 3 8 北京

飞机+

航意险
2 9315 邮  电  费 1 10

8 26 6 太原 8 26 18
法兰克

福
飞机+

航意险
2 4725 过路费

8 26 20
法兰克

福
8 26 22

卡尔斯

鲁厄
火车 1 400.06 停车费

8 26 22
卡尔斯

鲁厄
8 26 23

拉斯
塔特

火车 1 72.11 其     他

合计：

补领金额

退还金额

        主管                审核                 出纳                领款人 刘慧芳

其他费用

附
件

张

1
2
×
2
1
厘
米
（
通
）

￥15,110.34

报销
金额

人民币：零万零仟玖佰叁拾零元整
(大写)   

予借
旅费

¥

¥

丙
式
-
1
0
4

出发 到达
交通
工具

交通费 出差补贴

差 旅 费 报 销 单

®部门 海外事业部 06-09-25

出差人 刘慧芳 出差事由 休假


